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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合同类型及金额：专用设备销售合同，合同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45,180.00

万元。 

2、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加盖印章后生效。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设备验收合格后一年质保期满为止。 

4、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

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合同的履

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产销规模，对于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5、合同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因不可

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延长履约期限或合同终止的风险；合同履约期限较长，

且合同货款分阶段结算，存在货款回收较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通威太阳能（彭

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彭山通威”）签署了设备销售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公

司拟向彭山通威销售全自动 ALD 钝化设备及 PE-Poly设备，合同金额总计人民



币 45,180.00 万元整（含 13%增值税），占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5.5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合同为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公司履行了签署该合同

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通威太阳能（彭山）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顾峰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0 年 8 月 14 日 

6、注册地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龙街道工业大道 669 号 

7、股权结构：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8、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太阳能热管、太阳能热水器及太阳

能光热应用产品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安装；商品批发与零售；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硅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9、彭山通威为通威股份有限公司（600438.SH）（以下简称“通威股份”）实

际控制的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通威股份是一家以农业、新能源双主业

为核心的大型民营科技型上市公司，资信良好，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能力，履约

风险较小。且双方已经签订规范的合同，确保双方合规履约，能够保障公司及股

东利益。 

（二）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类似交易情况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公司向通威股份及其关联方销售总额分别为

4,422.70 万元、19,669.62 万元、11,963.25 万元，占各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分别为 20.50%、62.94%、27.98%。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签约双方： 

买方：通威太阳能（彭山）有限公司  

卖方：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全自动 ALD 钝化设备、PE-Poly 设备。 

3、合同价格：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45,180.00 万元。 

4、合同签订时间：2023 年 1 月 

5、设备交付：2023 年 7 月 30 日前将全部设备交至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青

龙街道工业大道 669 号通威太阳能（彭山）有限公司。 

6、付款方式：按照预付款、到货款、验收款、质保金分期付款。 

7、质保期：设备质保期为 12 个月，自双方共同签署《通威太阳能（彭山）

有限公司设备验收合格单》次日起计算。 

8、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加盖印章后生效。 

9、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设备验收合格后一年质保期满为止。 

10、违约责任：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

解决方式等方面事项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销售设备主要用于客户 TOPCon 电池片产线，合同的签订标志着

公司设备产品进一步获得了光伏电池片生产领域头部厂商的认可，有效证明了公

司设备产品的技术领先优势，对于提高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将产生积极影响。公司

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合同的履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产销规模，对于公司利

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与彭山通威不存在关联关系，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因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延长履约期限或合

同终止的风险；合同履约期限较长，且合同货款分阶段结算，存在货款回收较慢

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9 日 

 


